附件1
高职院校实习备案论证情况表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	专业名称
	
	专业代码
	

	实习学生年级

	
	实习时间

	-    学年：
□一学年
□第一学期
□第二学期

	实习人数（人）
	
	实习起止时间

	

	实习类型
	□跟岗实习
□顶岗实习
	实习单位名称（全称）4
	

	论证内容
	1.□突破《规定》第十条要求，即顶岗实习时间超过6个月；
2.突破《规定》第十六条要求：
  □安排学生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有毒、易燃易爆，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；
  □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；
  □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。

	依据（一般包括：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、校企合作协议，不超过500字）5：

	理由（字数不超过1000字）：

	专家论证意见：
专家组长（签名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
	序号
	专家姓名6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…
	
	
	
	

	学校意见：
学校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：相关文件和校企合作协议7
� 年级为学生入学时间，如学生2017年入学，即填写：2017级。


� 请在相应方框打“√”，下同。


� 实习起止时间，如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。


4 若实习单位未定可不填。


5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，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；佐证材料不齐全的，备案不予通过。


6 请填写学校论证专家基本情况，行数如不够，可自行增加。


7 校企合作协议须提供原件PDF扫描件，每份协议对应为一个文件。





